
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九條之二

修正條文

第九條之二 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接獲衛生主管機

關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執行農產品農藥殘留抽樣

檢驗，檢驗結果超過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農藥殘留容

許量標準移送之案件，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予調查

處理：

一、抽樣之場所以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

運送、貯存、販賣場所為限。

二、樣品屬生產者原始未經拆封包裝之驗證農

產品、有機農產品、溯源農產品或其他可

追溯生產者之農產品。

三、樣品應會同生產者、貨主、其代表人或受

檢人員簽名封緘後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

法規定執行檢驗。

四、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生產者申請原檢體複

驗。

前項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調查處理之

案件，得向生產者或相關人員查詢農藥使用種類或

方法，以及進出貨交易憑證資料，任何人不得規避

、妨礙或拒絕，並得採認衛生主管機關檢驗結果。


